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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会监绩字〔2021〕45 号 签发人：欧 蓉

勐海县财政局 2021 年度

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总结报告

西双版纳州财政局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

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西财监绩发〔2021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

我县认真开展了 2021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将情况

总结如下：

一、检查工作的组织情况

州局文件要求根据当地实际选择 1至 2个教育行业开展会计

和评估监督检查，我局紧紧围绕上级工作重点对县级和乡镇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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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随机抽查，抽到的被检查单位为勐混镇中心小学和勐海县第

一中学。印发了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勐海县财政局 2021

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海财会监绩字

〔2021〕36 号），通知中明确了检查的时间、重点、内容及工

作要求，并于检查前采用正式文书格式在勐海县财政局政务公开

网进行公开公示，内容包括被检查单位名单以及检查的目的、内

容和重点。由分管副局长带队，随机抽调 6 名业务骨干组成检查

组，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和 28 日分别进入两家学校进行检查。

通过查阅会计资料、询问等方式对两家学校 2020 年 1 月 1 日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核算系统平台

账务及年报系统数据、内控制度、绩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检查。

二、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勐混镇中心小学主要问题

存在单位业务、核算管理方面内控制度失效，未按照内控制

度的支付流程办理业务，仍使用 2017 年制定的单位内控制度；

部门经济科目使用不规范情况普遍存在，普遍存在原始凭证不规

范、不完整的情况；拖欠民营企业债务存在证明性材料不齐全的

情况；跨年报销餐费及违规支付餐费，用于学校教务整理教案餐

费、英语培训餐费、教研组批阅常规用餐；向本校老师发放乡村

少年宫辅导老师课时补助的情况。

（二）勐海县第一中学主要问题

存在部门经济科目使用不正确，未按规定增加固定资产；原

始凭证不规范、不完整的情况。多份凭证缺少负责人审批、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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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签字及未盖章；同城接待支付餐费；政府采购手续不符的情

况。

三、取得的成效

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对会计人员、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进行

现场讲解，提出了存在的问题，告知了今后该如何正确处理，如

何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并要求单位领导及财会人员加强对《会计

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制度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

报表》等法律、法规的学习，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。在今后的

工作中严格开支范围和标准，规范项目管理，修改完善相关内控

制度。

四、建议

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是一项在政策、业务、技能、综合素质等

方面对干部有较高要求的工作。近几年，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的不

断深入，财政监督部门承担的财政监督任务十分繁重，目前，县

级财政监督部门人员少，难以承担繁重的检查任务。财政监督工

作涉及到多专业和多学科，要求财政监督人员不仅懂得财务方面

的知识，而且还应具备经济管理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。县级财政

监督人员知识结构老化、干部的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

现象，难以满足财政监督工作的要求。建议上级财政部门从提高

财政管理层次、完善财政制约机制、促进财政改革的高度上来加

强财政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，改变目前人员素质，建立一支

政治思想过硬、业务精通、人员精干的财政监督专职干部队伍。

加强对干部的业务培训，特别是特殊行业检查的查前培训，让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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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工作人员提前学习其他行业的行业制度，了解检查重点、检查

方向，让检查人员做到心中有数，更准确高效地开展相关监督检

查工作。

附件：1.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
2.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要求勐混镇中心小学对 2021 年

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海

财会监绩〔2021〕42 号

3.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要求勐海县第一中学对 2021 年

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海

财会监绩〔2021〕43 号

4.勐海县财政局 2021 年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典型案例

5.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会计评估监督检查

的调研报告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1 年 10月 25 日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


